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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校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专家评阅实施细则 

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专家评阅实施

办法细则》（校学位〔2024〕82号）要求，威海校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结合校区实际情况，制定本评阅实施细则。 

第一章 评阅方案 

第一条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须分类评阅。专家评阅前，各学院需

组织三至五位专家，对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进行预审。专业学位

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至少应有一位行业专家参与预审。专家评阅采取第

三方平台评阅或者学校研究生管理系统评阅。 

第二条 预审通过后，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各学科、专业根据以

下情况确定评阅平台： 

（一）同等学力学位申请人、超出基本修业年限的学位申请人、黑

龙江省及学校抽检出现“存在问题学位论文”作者的导师此后三年内所

指导的学位申请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的问题论文等，其学位论文

或者实践成果须进行第三方平台评阅。 

（二）预审以学院为单位，根据硕士开题评议结果（占比 10%）、

中期检查结果（占比 20%）和预审结果（占比 70%）对硕士学位论文或

者实践成果进行排序。不同学科、专业分别排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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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全日制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中，排序在后百分之二十

者进行第三方平台评阅；另随机增选百分之二十进行第三方平台评阅；

未被选取者进行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评阅； 

2. 全日制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中，排序在后百分之五者进

行第三方平台评阅；下列情况的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也进行第三方

平台评阅：（1）新增学科的第一届学生；（2）导师指导的第一届学生；

（3）导师或学生主动要求的；（4）校区或学院指定的。此外，再另随

机增选百分之五进行第三方平台评阅。其余进行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

系统评阅。 

第二章 评阅要求 

第三条 评阅专家数量为 2人，应为本学科、专业或者相关学科、

专业熟悉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研究内容的、具有硕士生导师资

格或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专业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需有一位行业

专家评阅，行业专家一般需为获得硕士学位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 

第四条 为避免因学术观点分歧等原因导致专家评阅工作中发生

不公正现象，学位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可以提出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实

践成果专家评阅需要回避的专家名单，不超过 5名专家。 

第五条 学位申请人应在拟答辩日期前 15 天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或

者实践成果专家评阅申请，提请学院进行预审，通过后进行专家评阅。 

第三章 评阅结果及使用 

第六条 专家评阅结果分为如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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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成果突出，无须修改或者小修后答辩 

B：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要求，须进一步修改后答辩 

C：基本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要求，须较大修改后答辩 

D：没有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要求，不同意答辩 

第七条 学位申请人、导师应充分尊重评阅专家对硕士学位论文或

者实践成果提出的意见。专家评阅结果的使用和后续处理，遵照以下几

种方式进行： 

（一）如 2位专家评阅结果均为“D”时，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 

（二）如仅 1位专家评阅结果为“D”时，学位申请人应根据专家

评阅意见对其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作认真修改，修改时间不少于 15

天。 

修改后上交专家评阅意见修改报告，导师和学院审核通过并签署

意见，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送原评阅结果为“D”的专家进

行第二轮评阅，并另行增加一位评阅专家同时进行第二轮评阅。 

1. 第二轮专家评阅如结果未出现“D”则可进入答辩程序。 

2. 如结果仍出现一个“D”，由学院对硕士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

专家评阅意见及修改报告等材料进行审查，给出审查意见报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给出处理意见。如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认定为未达到对硕士

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的要求，则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如处理意见

为应进行较大修改或补充，学位申请人应根据专家评阅意见对其学位

论文或者实践成果作认真修改，修改时间不少于一个月，修改时间自第

二轮专家评阅结果给出之日计算，修改后上交专家评阅意见修改报告，

经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可进入答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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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通过则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 

3. 如结果均为“D”，则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 

（三）如仅 1位专家评阅结果为“D”且学位申请人对此专家评阅

结果及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学术复核，须明确

提出理由及有关说明。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在受理学术复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组织专

家复核，形成复核决定。 

1. 如果同意复核，重新组织专家评阅。重新评阅如结果未出现“D”

则可进入答辩程序；如结果仍出现一个“D”，按照本条（二）项规定

进行第二轮专家评阅，修改时间自重新评阅结果给出之日计算；如结果

均为“D”，则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 

2. 如果不同意复核，按照本条（二）项规定进行第二轮专家评阅，

修改时间自复核决定给出之日计算。 

（四）评阅结果有“C”且无“D”时，根据专家评阅意见，对其

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作认真修改，修改时间不少于 5天，并写出详细

修改说明，经导师及学院审核通过并签署意见，再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审核通过后可进行答辩。 

（五）评阅结果为“B”及以上时，修改情况由导师审核，审核通

过后进行学位答辩。 

（六）专家评阅出现除“一个 D”以外的其他结果时，学位申请人

提出学术复核，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按照本条（三）规定的流程审查和重

新组织专家评阅。重新评阅的结果即为对专家评阅环节进行学术复核

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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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学位申请人需在答辩前，依照专家评阅意见对学位论文或

者实践成果进行认真详细修改或者补充，撰写修改说明。修改说明及修

改后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按照前文要求审核通过后可进行答辩。答

辩委员会需对修改情况和修改后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予以审核。 

第九条 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的学位申请人须对学位论文或者

实践成果内容进行较大调整或者补充，修改时间不得少于一个月，重新

进行预审和专家评阅。如该学位申请人距其申请学位最长年限不足一

个月则不再受理该生的学位申请。 

第十条 专家评阅意见书可在研究生管理系统中直接打印，加盖学

院公章后，与其他学位申请材料一并交学校档案馆存档。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 2025年 3月 26日起施行。由威海校区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解释。 

 

 

威海校区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2025年 3月 26日 

 


